
 
* 王宾,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No.1,2023
pp.61 75

自动化行政中算法的法律控制

王 宾*

内容提要: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可分为转译型算法和自我学习型算法。算法的运用面临合法性危

机:处于私主体地位的算法设计师将法律语言转译成机器语言时会嵌入自身的判断,带来改写法

律的风险;算法决策有时在事实上超出法律授权范围,且缺乏畅通的救济机制。算法的合法性控

制方式应与算法类型适配。针对转译型算法,需结合算法的性质以及技术特点,从转译主体、所

译法律的明确性、转译过程的透明度等方面施以控制。针对自我学习型算法,首先应当确立 “民

主—科学”的合法性框架,其次应当从建立算法信任的角度,围绕保障公众主体地位和算法科学

性对算法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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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嵌入公共行政领域,数字法治政府建

设已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21—2025
年)》提出健全法治政府建设科技保障,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坚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促进依法行政,着力实现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化深度融合,优化革新政府治

理流程和方式,大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数字化水平。《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 “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进政府治理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和履职能力提

升,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政府运行新形态”。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潮流不可逆转,其中需要关

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是如何保证 “数字”与 “法治”共生。由于技术水平的迭代发展,政府开展行

政活动所借助的数字技术已经超出了亚里士多德所想象的 “按照人的意志或命令自动工作的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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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工具”〔1〕的范畴。机器学习通过算法,让机器可以从外界输入的大量数据中学习到规律,从

而进行识别判断。〔2〕机器学习算法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它们通常无法为证明行政决策合理

性的这类因果陈述提供任何依据 (例如 “因为X导致Y,所以X是正当的”)。〔3〕当行政机关

使用机器学习系统作出行政决策时,很难保证该决策体现的是特定人的意志。

有观点认为,行政国家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减损行政国家存在的正当性,理由有

二:一方面,自动化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利用其执行任务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并不了解系统的运行

原理,更无法在法庭上给出任何解释说明;另一方面,行政规则以机器语言的形式被嵌入自动化

系统之后,行政机关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通过行使裁量权来回应变动不居的实际情况。〔4〕在高

度自动化行政的背景下,行政机关同时放弃了专业知识和裁量权。行政机关对专业知识和裁量权

的放弃,意味着其将行政权力让渡给了自动化系统。而自动化决策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是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应当认真对待的重要基础和法治前提。〔5〕有学者对无人工介入的自动化行

政提出合法性疑问:由第三方主体设计的机器和程序过程取代行政机关一方的意思表示是否具有

权力主体上的合法性,用以作出行政决定的算法是否如实复刻了实体法中的内容。〔6〕对此,有

观点认为,在自动化行政中,算法设计师在转译法律语言时,可能会扭曲法律法规的内容,导致

法律规则的异化执行或适用,不符合形式合法性的要求,而且,由于自动化行政中存在技术壁

垒,公众的知情权、异议权和建议权难以实现,行政过程缺乏民主正当性。〔7〕

在传统行政法中,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立法授权,立法机关被设定为代表民意的政治机

构,负责民意的汇集和表达,制定法律并承担政治上的责任,行政机关负责法律的执行。行政机

关只要严格依法行政,便可以借助政治权威 (立法机关)的正当性而获得 “合法化”。〔8〕在自动

化行政中,自动化系统运行算法的过程相当于执行法律的过程,面对自动化执法合法性不足的问

题,该如何对算法施以法律控制? 这是本文重点回答的问题。首先,文章结合算法的工作原理对

实践中的自动化行政样态和算法类型进行分类;其次,在类型化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可能面临的合

法性问题;最后,针对不同类型的算法,提出合法性控制手段。

二、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及其应用分类

(一)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工作原理

“自动化行政”是一个描述性用语,指行政程序中特定环节或所有环节由人工智能代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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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 12页。
参见郭丽丽、丁世飞:《深度学习研究进展》,载 《计算机科学》2015年第5期。
参见 〔美〕卡里·科利亚尼斯:《自动化国家的行政法》,苏苗罕、王梦菲译,载 《法治社会》2022年第1期。

SeeRyanCalo& DanielleK.Citron,TheAutomatedAdministrativeState:ACrisisofLegitimacy,70EmoryLaw
Journal797,804 (2021).

参见马长山:《数字法治政府的机制再造》,载 《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1期。
参见展鹏贺:《数字化行政方式的权力正当性检视》,载 《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
参见王怀勇、邓若翰:《算法行政:现实挑战与法律应对》,载 《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
参见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载 《清华法学》2009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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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需人工的个别介入,从而实现部分或全部无人化的行政活动。〔9〕学界也用 “算法行政”〔10〕

“数字化行政”〔11〕“人工智能算法决策”〔12〕等名称来描述这一现象。自动化行政中的技术载体

是计算机,而计算机的工作过程就是执行程序,该程序是由程序开发人员使用某种程序设计语言

编写的,以代码形式表示的,能够为计算机识别并予以执行的指令集合,程序的核心是算法。〔13〕

程序与算法实际上具有相同含义,计算机执行程序本质上就是执行算法。有学者指出,算法是一

套求解逻辑,在计算科学领域,其表现为由代码连结且结构化的一系列问题和求解数学模型的集

合,单一代码向计算机传达的是简单的做或不做的指令,若干单一代码有机连结后构成解决具体

问题的复杂算法。〔14〕将算法视作求解逻辑是最广义的定义,可以涵盖所有决策程序和步骤,而

将其限定于计算科学的定义,是狭义的算法定义。也有学者采用中义的算法定义,将算法界定为

人类和机器交互的决策,即人类通过代码设置、数据运算与机器自动化判断进行决策的一套机

制。〔15〕本文采取中义的算法定义。

从技术层面来讲,有两种构建算法规则的模式:一是专家系统模式,二是机器学习模式。专

家系统是利用人类预先设定的专家知识数据库来解决相应的问题。其发展的近期目标是建造能用

于代替人类高级脑力劳动的专家系统。〔16〕以构建认定故意伤害罪的算法为例,专家系统构建路

径首先需要法律专家确认构建知识图谱的犯罪构成理论 (犯罪三阶层、四阶层抑或其他理论),

然后在确定的大框架下,根据故意伤害罪的法律特征,精细化拆分犯罪构成要素,定义基本的法

律模式图。定义好数据模式之后,再从大量真实的法律数据中抽取相关知识点以及知识点之间的

逻辑关系,将这些实体信息相应挂接在要件要素上,从而形成具有高度逻辑的知识组织形式。〔17〕

专家系统具有可理解性,即在执行过程中,系统能解释推理步骤,使之易于理解,其解释的方式

应与专家解释他们推理的方式一样。〔18〕

机器学习是通过接收外界信息 (包括观察样例、外来监督、交互反馈等)获得一系列知识、

规则、方法和技能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人类和其他生物而言称为 “生物学习”,对计算机而言称

为 “机器学习”。〔19〕简单来说,机器学习是在样本数据的基础上找出一个公式或者多个公式的组

合模型来解决特定的问题。〔20〕中间寻找模型 (确定算法)的过程是不可知的、难以解释的。在

专家系统模式下,自动化系统的算法是由算法设计师确定的;而在机器学习模式下,算法是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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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颜昕:《自动化行政的分级与法律控制变革》,载 《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
参见虞青松:《算法行政:社会信用体系治理范式及其法治化》,载 《法学论坛》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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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参见 〔美〕吉奥克等:《专家系统原理与编程》,印鉴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参见王东:《机器学习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参见邹劭坤:《机器学习的 “黑盒”是什么?》,载华宇元典法律人工智能研究院编:《让法律人读懂人工智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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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设计师和机器共同确定的,设计师为机器制定 “学习规则”,机器在 “学习规则”的指示下,

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学习确定算法。

(二)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应用分类

既有研究对自动化行政进行了不同的类型化处理。有学者将特定行政活动区分为识别与输

入、分析与决定、输出与实现三个环节,根据自动化系统发挥作用的环节不同,将自动化行政分

为0~4级,分别为无自动化行政、自动化辅助行政、部分自动化行政、无裁量能力的完全自动

化行政、有裁量能力的完全自动化行政。〔21〕自动化辅助行政和部分自动化行政中,分析与决定

的权力仍掌握在人类手中;而在完全自动化行政中,行政活动不再需要人类介入。也有学者从是

否排除人工介入的角度,将自动化行政分为需要人工介入的半自动行政行为和不需要人工介入的

全自动行政行为。〔22〕

还有学者将行政过程中是否有人工干预和自动化对最终决定的实际影响结合起来,将自动化

行政分为三类:(1)数字化程序实施,但实体决定仍为人工作出;(2)“程序实施+实体决定”

的完全数字化,但实体决定非以人工智能的方式作出;(3)“程序实施+实体决定”的完全数字

化,且实体决定由人工智能作出。〔23〕“非以人工智能的方式作出”是指自动化系统中的算法是专

家系统模式下预先设定好的规则,系统并不进行自主学习。在此语境下,人工智能仅包括能够进

行机器学习的自动化系统。

这种兼顾行政活动的实现方式和技术影响力的分类方式,于本文研究而言,更具有相关意

义,但其在表述上不当限缩了 “人工智能”概念的范围,因此应该稍作修正。按照其分类依据,

自动化行政可以分为:(1)自动化程序实施,但实体决定仍为人工作出;(2)“程序实施+实体

决定”的完全自动化,但实体决定是人为设定算法的表达;(3)“程序实施+实体决定”的完全

自动化,但实体决定是机器学习后算法的表达。以下将该三类自动化行政分别简称为自动化行政

Ⅰ、自动化行政Ⅱ、自动化行政Ⅲ。

在自动化行政Ⅰ中,自动化系统输出的结果对实体决定发挥作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为实

体决定的作出提供参考,例如南京市环保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辅助决策系统。〔24〕二是作为实体

决定作出的依据。例如,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有关人员依法予以处罚。依据授权法律的规定,电

子警察系统的作用是收集、固定违法事实,为最终处罚决定的作出提供证据。有观点认为,

在我国智慧交通体系的建设中,算法可以直接对监控查获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这意

味着在此领域,算法已经可以直接作为决策者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5〕本文在第三部分将对

这一观点展开论证。

自动化行政Ⅱ的典型范例是深圳市用于高校应届毕业生引进和落户的 “无人干预自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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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9〕,马颜昕文。
参见查云飞:《人工智能时代全自动具体行政行为研究》,载 《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
参见前引 〔6〕,展鹏贺文。
参见 《规范执法流程 提升执法精准性 南京辅助决策系统实现全覆盖》,载https://www.mee.gov.cn/home/ztbd/

qt/szhb/201507/t20150713_306216.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3日。
参见张凌寒:《算法权力的兴起、异化及法律规制》,载 《法商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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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审批系统按照既定的规则自动进行数据比对,全程自动办理,无人工干预。〔26〕除此之外,

疫情防控中所广泛应用的健康码也属于此类自动化行政的范围,健康码经由机器自动化决策生

成,行政机关先将评判标准程式化,然后相对人在线提交信息并申请,最终由系统自动分配不同

颜色标识的二维码。〔27〕

自动化行政Ⅲ的实践样本尚未在我国出现。该自动化行政方式意味着系统将在不预设 “裁量

规则”的前提下代替人类作出裁量性具体行政行为。德国 《行政程序法》第35a条将具有不确定

法律概念和裁量的行政行为排除于全自动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即只允许羁束具体行政行为适用

全自动化程序。〔28〕德国立法例属于自动化行政Ⅱ的范围,即人工为系统设定算法,系统执行。

美国劳工统计局使用监督学习系统代替工作人员对收集到的大量关于就业、人力成本等专题信息

进行编码。〔29〕尽管在该应用场景中,自动化系统并未直接对公民作出决定,但其的确已经独立

完成本应由人类完成的编码工作,该工作将会影响劳工统计局相关的政策制定。

三、算法支配的自动化行政的合法性危机

传统行政法通过依法行政原则建立起用于担保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行政权的框架性法律制度,

依法行政原理的逻辑基点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为行政机关提供行政权的

依据,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30〕在行政法的传统模式之下,行政机关

被设想为一个纯粹的传送带,职责是在特定案件中执行立法指令;行政机关的行为受制于司法审

查以符合立法指令。〔31〕当行政机关以自动化的方式执行法律时,其同样需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

要求,接受合法性检验。本部分将从自动化系统中算法自身的合法性和算法决策的合法性两方

面,展开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一)算法自身的合法性

自动化行政中算法的生成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人为设定和机器自我学习生成两种。前者主要依

靠算法设计师将法律语言转译成机器语言,可以称为 “转译型算法”;后者是以算法设计师设计

的学习规则为基础,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学习生成的新算法,可以称为 “自我学习型算法”。自动

化行政Ⅱ中涉及的算法是转译型算法,自动化行政Ⅲ中涉及的算法是自我学习型算法;而自动化

行政Ⅰ中的算法类型取决于系统的技术应用。

转译型算法的设计者通常是行政机关和私营部门中的算法设计师,转译型算法制定的过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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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推动无人干预自动审批 (秒批)改革 (深圳做法)》,载https://www.gd.gov.cn/gdywdt/zwzt/szhzy/jytg/

content/post_290639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3日。
参见查云飞:《健康码:个人疫情风险的自动化评级与利用》,载 《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
参见前引 〔22〕,查云飞文。
将自然语言转换为统计数据是编码的过程,例如为了回答 “门卫人员在工作中最常见的伤害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

工作人员需要阅读每一份描述,以编码的方式将对方的职业与造成伤害的因素关联起来。现在机器学习系统代替劳工局工作人

员完成 这 项 任 务。参 见 《采 访 Alex Measure:机 器 学 习 应 用 于 政 府 业 务 场 景》,载 https://m.elecfans.com/article/

128107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4日。
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参见 〔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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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把行政规范、行政过程以及自由裁量转化成计算逻辑和代码的自动执行,这一过程无疑会嵌

入主观判断、利益选择和价值观设定。〔32〕例如,在设计识别车牌遮挡行为的交通监控系统的过

程中,当存在多种识别车牌遮挡行为的技术时,如基于车牌结构特征的检测技术、基于颜色特征

的检测技术、基于机器学习的检测技术 〔33〕等,算法设计师应该选择何种检测技术实现监控系统

的运行目标? 不同检测技术的准确率和实现成本不同,受私益驱动的算法设计者可能会和代表公

共利益的行政机关作出不同的选择。此时,引发的第一个合法性问题是,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

算法设计师转译法律规范、主导自动化行政过程的合法性基础为何。这一问题对自我学习型算法

而言更加尖锐。尽管转译型算法的设计者包括除行政机关以外的第三方主体,但仍是特定个人决

定了算法的表达,算法仍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自我学习型算法,以 “学习规则”为基础,利用

海量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来确定解决既定问题的最优算法。除此之外,系统还可以根据外界环境的

反馈持续更新算法,结果输出具有不确定性。自我学习型算法的表达已经超出了行政机关和设计

者的严密控制,法律的实施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解释性。

算法生成过程存在改写法律的风险。传统法律在制定时存在必要的模糊性,也未考虑到自动

化的要求,而自动化系统中运行的算法需要极高的精确度和严格度,这导致人类语言与机器语言

的转译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34〕丽莎·A.谢伊和伍德罗·哈特佐格等学者在 《机器人欢迎电

子法吗? 一个法律内部的算法实验》〔35〕一文中构建并实施了一个由52位电脑程序员参与的、将

特定交通法规以代码方式实现的实验。程序员被分为三组,第一组被要求实现 “法律条文”,第

二组被要求实现 “法律意图”,第三组得到了一份附加的、精心编写的说明书,以此作为其软件

实现的基础。无论是参考不同文本的不同组的程序员,还是参考同样文本的同组程序员,其最终

设计出的程序都存在较多差异。该实验的结论之一是程序员自身的假设和偏差会体现在代码之

中,虽然该问题可以通过构建良好的软件设计说明书来化解,但是对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

测的完美说明书极难设计。实践中,美国科罗拉多州福利管理系统 (TheColoradoBenefitsMan-

agementSystem,CBMS)是确定申请人是否能够获得公共援助资格的自动化系统,该系统自

2004年9月应用以来,作出了成千上万错误的福利认定,许多错误都可以归因于算法设计者在将

法律转译为代码的过程中出现偏差,扭曲了联邦和州政策。〔36〕转译型算法或可通过对转译主体、

转译程序等施加严格法律要求的方式来保障其准确性,补强合法性。但自我学习型算法的计算逻

辑大多是从训练数据中得来的,很少反映在源代码中,〔37〕因此,难以通过控制源代码的方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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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37〕

参见前引 〔5〕,马长山文。
参见聂文真:《出租汽车车牌遮挡行为判定与图像取证技术研究》,北京工业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6

27页。
参见 〔美〕丽莎·A.谢伊、伍德罗·哈特佐格等:《机器人欢迎电子法吗? 一个法律内部的算法实验》,载 〔美〕瑞

恩·卡洛、迈克尔·弗鲁姆金、〔加〕伊恩·克尔主编:《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对话》,陈吉栋、董惠敏、杭颖颖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8年版,第278页。
参见前引 〔34〕,丽莎·A.谢伊、伍德罗·哈特佐格等文。

SeeDanielleKeatsCitron,TechnologyDueProcess,85 (6)WashingtonUniversityLawReview1249 (2007).
SeeKartikHosanagar& VivianJair,WeNeedTransparencyinAlgorithms,butTooMuchCanBackfire,Harvard

BusinessReview (July23,2018),availableathttps://hbr.org/2018/07/we-need-transparency-in-algorithms-but-too-much-can-
backfire,lastvisitedonDec.2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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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适用的合法性。

(二)算法决策的合法性

1.算法决策超出法律的授权范围

自动化行政Ⅰ中的系统可分为两类,一是为人工决定提供参考意见的自动化辅助系统,二是

为人工决定提供证据的自动化系统,后者对实体决定的影响甚于前者。在自动化辅助系统应用的

场景中,作出实体决定的权力掌握在执法人员手中,即使执法人员事实上高度依赖系统提供的建

议,也不能将决策过程称为 “算法决策”,因为依赖系统是人的主动选择。在第二类自动化系统

的应用场景中,尽管从形式上来看是由执法人员根据系统提供的证据作出决定,但实质上系统在

固定证据的同时就完成了对违法行为的认定,剥夺了属于人的裁量空间,也超出了法律的授权

范围。

以电子警察系统为例,依据授权法律的规定,系统要实现的目标是收集、固定违法事实,为

最终处罚决定的作出提供证据。结合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 《程序

规定》)的要求,自动化行政处罚流程可归纳为以下五步:第一,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违法事

实;第二,经人工审核无误后录入系统作为证据;第三,通知相对人违法信息;第四,告知相对

人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及权利;第五,实施处罚并送达决定书。〔38〕前两个步骤属于案件事实

的认定过程,由系统和人类共同完成,系统用来收集、固定违法行为证据。需要注意的是,系统

对行为的记录并上传过程意味着其已经完成了对违法行为的第一次认定,人工审核是一个复核的

过程。在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系统认定的案件事实需要经人工审核无误后方可成为行政处罚

决定的证据。结合 《程序规定》第18条和第19条 〔39〕的规定,人工审核的内容应当是违法行为

记录资料是否清晰、准确地反映机动车类型、号牌、外观等特征以及违法时间、地点、事实;对

于系统认定违法行为的标准 (即预先设定的算法)是全盘接受的。因此,在案件事实认定阶段,

系统与执法人员共同认定违法行为,前者通过算法实质决定了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后者仅能从

证据形式是否完备的角度否定不符合形式标准的违法行为。从执法实践来看,交警在大多数情况

下仅依靠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或执法设备所记录的图片或视频就实施处罚。〔40〕虽然形式上执法人

员对处罚决定的作出保有审核的权力,但事实上系统已经成为真正的处罚决定实施者。由此观

之,电子警察系统在应用过程中,已经超出了法律的授权。

2.算法决策的救济渠道不畅

自动化行政Ⅱ和Ⅲ是无人工干预下的算法决策,而完全自动化系统在设计时可能缺乏纠错机

制。以北京健康宝 “弹窗3”为例, “弹窗3”产生的原理是系统认定特定个人与京内外风险地

区、点位、人员等有时空关联,需要进行风险排查。但是健康宝的决策系统并未给个人提供直接

的救济途径,使个人能够通过提供不存在时空关联证据的形式自行解除弹窗。被弹窗的公民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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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参见谢明睿、余凌云:《技术赋能交警非现场执法对行政程序的挑战及完善》,载 《法学杂志》2021年第3期。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18条规定:“作为处理依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资

料,应当清晰、准确地反映机动车类型、号牌、外观等特征以及违法时间、地点、事实。”第19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

集违法行为记录资料后五日内,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记录内容进行审核,经审核无误后录入道路交通

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作为处罚违法行为的证据。”
参见前引 〔38〕,谢明睿、余凌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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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工申诉的方式解除弹窗,〔41〕而人工申诉解决往往耗时良久,弹窗状态又严重影响公民的

正常生活,被弹窗公民的救济渠道并不顺畅。

除此之外,公民事实上难以挑战算法决策的准确性。原因有二:一是公民的专业知识很难与

算法所代表的行政机关的专业认定相对抗;二是公民得知被 “错误”决策的时间通常晚于决策作

出的时间,其难以收集并保留行为发生时的证据以自证清白。例如,在何凯与上海市公安局黄浦

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二审案件 〔42〕中,何凯鸣喇叭的行为被电子警察记录,交警对其作出行政

处罚。何凯具有一定的声学专业背景,在二审时其结合专业认知陈述了异议,即根据照片上有关

声波的图案无法对应其车辆喇叭发声的波段。这一异议并未推翻电子警察的认定结果。同样,在

高彬与新民市公安局交通行政处罚纠纷案 〔43〕中,高彬被电子监控设备认定为超速,并被交警予

以顶格处罚。高彬依据监控设备拍摄的照片上显示的时间及其目测的位移,自行计算速度,认为

其并未超速,并且提供了相关的学术论文证明雷达测速对其车速的测量是误判。同样这一主张也

未得到法院的认可。

自动化行政方式对传统行政法中的法律约束框架提出挑战:第三方设计主体的参与、转译型

算法与自我学习型算法改写法律的风险、算法决策超越法律的授权等冲击着立法对行政的约束能

力;算法决策的救济途径不畅、算法的难以审查性也使得司法对行政的约束作用减弱。对此,一

方面,应当反思传统法律控制框架对自动化行政发挥作用的场域;另一方面,在传统框架规制不

足的场域,应当探索新的合法性约束机制。接下来,文章将分别从转译型算法和自我学习型算法

的控制角度对前述问题作出回应。

四、转译型算法的控制

转译型算法面临的合法性问题是转译者的主体适当性、转译算法是否能够准确实现法律的要

求。在自动化行政中,“代码即法律”〔44〕,转译型算法的制定过程 (转译过程)可类比传统行政

法中的规则制定过程。转译型算法的裁量存在于转译过程,算法适用过程无裁量空间。对转译型

算法系统而言,控制算法制定过程就能够控制算法适用过程。针对转译过程的控制:首先,需要

分析转译过程的法律性质为何,应该符合何种主体、程序的要求;其次,应当结合法律语言转译

成算法的不确定性特点,探究通过何种方式缩减第三方中算法设计师的判断空间。

(一)转译过程的法律性质

转译型算法作为机器语言,其法律性质与所需要执行的规范条文的性质有关,若其对应的规

范条文属于裁量基准,则算法就相当于裁量基准。例如,自动化处罚系统中的转译过程相当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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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参见 《收到北京健康宝弹窗3怎么办? 怎样处理高效便捷,方法来了!》,载http://beijing.qianlong.com/2022/

0919/7635814.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22日。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沪行终204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辽01行终386号行政判决书。
〔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修订版),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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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基准算法化。算法将裁量过程分解为可供机器运行的计算步骤,而代码则以机器语言的形式对

计算步骤进行具体化表达。在自动化处罚裁量语境下,算法相当于裁量基准。不同于传统裁量基

准,算法化裁量基准将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事实要素直接纳入,实现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具体对应。〔45〕

转译过程因存在必须由行政机关和算法设计师填补的判断空间而具有立法的色彩,可以将其

类比为行政机关具有较大裁量空间的规则制定过程。例如,在设计CBMS系统时,由于算法设计

师对规则进行编码时改变了上百条既定规则,系统相当于在阐明新规则。〔46〕规则制定过程是在

阐释语义模糊的立法,在立法规定无法为规则制定提供清晰指引时,该过程会借助公众和专家的

参与来增强规则制定的合法性和科学性。转译过程需要减小法律语言与机器语言之间的模糊空

间。在将法律语言细化至更容易为算法设计师操作的技术标准和设计说明书过程中,可以借助公

众和专家的知识作出价值判断和技术选择。在具体转译算法之时,法律语言到机器语言之间的判

断空间,只能由行政机关和算法设计师来填补,此时算法可能偏离其所表达的法律的意图,偏离

程度与判断空间的大小有关。下文主要针对法律语言到机器语言的转译过程,从转译过程的主体

要求、所译法律的明确性要求和转译过程的透明度要求三方面提出转译型算法的控制方式。

(二)转译过程的主体要求

首先,行政机关采取自动化行政方式应获得立法的授权,即存在授权规范,具体规定何种行

政机关在何种行政领域能够以自动化方式开展行政管理活动。当然授权规范的层级、授权的范围

和事项,因自动化系统适用的领域、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影响程度大小而有所不同。例如,电子警

察系统的应用就需具备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授权。新修订的 《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利

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行为,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且需经过法制

审核。〔47〕《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授予行政机关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进行处罚的权

力。〔48〕以上可以看作是行政机关使用电子警察系统的授权规范。需要注意的是,前述条款授权

的范围限于 “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不能扩大到利用电子警察系统直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的权力仍然属于行政机关。从当前的立法情况来看,针对电子监控

设备的使用问题,只有交通执法和市场监管两个领域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授权,环保、海关、农

业领域的授权规范位阶是部门规章。〔49〕

其次,转译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私营部门的算法设计师,具有立法色彩的转译过程应满足转

译主体合法性的要求。以 “类裁量基准”的算法为例,裁量基准本身是行政机关根据授权法的旨

意,对法定授权范围内的裁量权予以情节的细化和效果的格化而事先以规则的形式设定的一种具

体化的判断选择标准,属于行政自制规范。〔50〕行政机关制定裁量基准的权力来自于立法授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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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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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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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正鑫:《机器何以裁量: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及其风险控制》,载 《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
参见前引 〔36〕,DanielleKeatsCitron文,第1279页。
《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

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准、设置合理、标志明显,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

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
相关授权规范参见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36条、《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37条。
参见周佑勇:《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以行政自制为视角》,载 《法学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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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裁量权,其将裁量基准转译成算法的过程本质上仍是在行使行政裁量权。行政机关选择与私

营部门的算法设计师合作共同制定转译型算法的行为也在裁量空间之内,算法设计师的行为也因

此具备了合法性基础。此时,算法设计师可以看作是行政机关手脚的延伸,其行为归属于行政机

关;行政机关也需要通过细密的规范设计约束算法设计师的行为。

(三)转译法律的明确性要求

为了缩小算法设计师 “转译法律”时的判断空间,行政机关应当尽可能地明确法律的含义。

具体而言,在设计系统时,算法设计师需要明确系统将要实现的法律目标是什么,即确定 “目标

规范”,目标规范是系统运行时具体执行的法律。目标规范和算法之间是对应关系,前者是人类

世界中由行政机关执行的法律语言,后者是由系统执行的机器语言,二者要实现的是同一行政目

标。例如,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中运行的算法是用来自动认定闯红灯行为的机器语言,相应的目

标规范是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4条 〔51〕和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 〔52〕中,红灯

亮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规定。目标规范是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转译过程实际上是将目标规范这

一法律语言转译成机器语言的过程,转译时需要细化、解释具体的法律用语,明确至机器可执行

的程度。仍以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为例, 《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496—

2014)对如何认定闯红灯行为作了更具体的规定:系统需要监测和记录的闯红灯行为是机动车违

反交通信号灯红灯亮时禁止通行的规定,越过停止线并继续行驶的行为。〔53〕自动记录系统至少

要记录三张反映闯红灯行为过程的图片,图片需符合 《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的要

求。〔54〕为了减小法律语言转译为机器语言时可能出现的偏差,行政机关通常会发布相关技术标

准,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必须符合技术标准的要求。在技术标准的基础上,有必要事先为转译过程

设计更为详细的说明书,尽可能地明确可能会引起算法设计师进行独立判断的问题。说明书应当

经过法律专家与技术专家的审核,并应当被允许共享以及不断完善,以促使算法设计师的行为合

乎规范要求。〔55〕

行政机关通过发布技术标准和设计转译算法说明书的方式减少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为算法设

计师提供更为明确的设计方向。但是,即便说明书的表述极尽详细,法律语言转译成算法的过程

仍然存在算法设计师的主观判断空间。处于私主体地位的算法设计师受私益驱动,而行政管理活

动需将公共利益作为首要考量因素,为了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行政机关应当全程参与系统的设

计过程,担任重要问题的最终决策者。

·07·

〔51〕

〔52〕

〔53〕
〔54〕

〔55〕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4条规定:“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

的指挥通过;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

行的车辆先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一)绿灯亮时,准许车

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三)红

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
参见 《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T496—2014)第3.1、3.2条。
《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T496—2014)第4.3.1.1条规定:“系统应能至少记录以下3张反映闯

红灯行为过程的图片:a)能反映机动车未到达停止线的图片,并能清晰辨别车辆类型、交通信号灯红灯、停止线;b)能反映机

动车已越过停止线的图片,并能清晰辨别车辆类型、号牌号码、交通信号灯红灯、停止线;c)能反映机动车与b)图片中机动

车向前位移的图片,并能清晰辨别车辆类型、交通信号灯红灯、停止线。”
参见前引 〔34〕,丽莎·A.谢伊、伍德罗·哈特佐格等文,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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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译过程的透明度要求

首先,转译型算法制定过程应满足公开的要求。转译过程公开的理论基点在于对公民知情权

的保障,此处的知情权是指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即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的活动、了解国家的事

务的权利,国家机关有依法向公民及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延

伸。〔56〕转译过程公开的内容包括公开转译主体、转译目的、转译依据以及源代码等,算法公开

体现的是算法透明原则的要求。就具体规制手段而言,算法透明包含告知义务、向主管部门报备

参数、向社会公开参数和存档数据、公开源代码等不同的形式。〔57〕算法公开的程序可参照行政

规范性文件的公布程序。2008年起实施的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率先规定了对规范性文件的

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制度,其后,“三统一”制度被推广至其他省份,目前已被中央

层面法律文件纳入。〔58〕

其次,应在算法公开的基础上增强算法的可解释性。反对算法公开的理由之一是 “算法透明

≠算法可知”,即考虑到披露对象的技术能力、算法的复杂性、机器学习和干扰性披露四重因素,

即使向公众公开源代码,公众也未必会理解算法的工作原理。〔59〕对行政机关施加解释算法的义

务并非要求其准确地说明算法的工作原理,由于 “算法黑箱”的制约,这可能在技术上也是不可

行的。行政机关的解释性义务只需要做到提供必要的信息证明系统产生的结果是合理的即可。换

言之,行政机关需要提供有关其自动化系统背后的目的及其通常如何运作的基本信息,需要表明

在设计系统时已经仔细考虑了关键的设计选项,也可能需要借助公认的审核和验证工作来证明系

统确实能够运行并生成预期的结果。〔60〕对行政机关施加公开算法和解释算法的义务,一方面是

为了满足自动化行政自身合法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个人对自动化决策提出质疑,引发关

于技术的辩论,从长远来看可以促进社会对新技术的接受。

五、自我学习型算法的控制

针对转译型算法,可以通过控制转译过程的合法性来保证算法决策的合法性,确保系统始终

处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此时的规制逻辑是通过形式合法性来解释行政正当性,核心技术是评

估行政与法律的一致性。〔61〕但自我学习型算法是根据预先设定的 “学习规则”,学习训练数据之

后生成的,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自我学习型算法无法满足形式合法性的要求,需要探索新的合法

性框架,相应控制方式应在新的合法性框架下展开。

(一)“民主—科学”的合法性框架

1.构建合法性框架的目的

自我学习型算法的适用需要具备合法性基础的本质原因是要保证系统行使行政权时像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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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60〕
〔61〕

参见刘莘:《行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67 168页。
参见汪庆华:《算法透明的多重维度和算法问责》,载 《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
参见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实行规范性文件 “三统一”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厅函 〔2015〕523号)。
参见沈伟伟:《算法透明原则的迷思———算法规制理论批判》,载 《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6期。
参见前引 〔3〕,卡里·科利亚尼斯文。
参见前引 〔8〕,王锡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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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一样受到控制。传统法律体系对公权力的控制机制,使得公民可以充分相信行政机关在行使权

力时始终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而逸脱了法律控制机制的系统,难以使公民相信其同样以维护

公共利益的方式运转。换言之,控制系统是为了建立起公众对系统的信任。公众对系统的不信任

不仅会导致系统本身合法性基础缺失,还会引发公众与系统的提供者———行政机关之间的信任危

机。尽管自我学习型算法具有 “黑箱”性质,其决策过程难以为人类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

无法对其建立信任。正如在医疗领域,尽管患者对药物或药物治疗的工作原理不甚了解,但其仍

然愿意将生命健康托付给通常难以理解的治疗手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类是否知道特定药物的

作用机理,而是该领域内是否存在充分的规则、制度和专业知识给予我们信心,使我们对治疗手

段建立信任。〔62〕

2.合法性框架分析

行政管理过程偏离形式合法性要求的问题并不限于自动化行政领域,只不过在自我学习型算

法上尤为突出。当代行政是目标导向的积极活动,行政机关在目标界定、手段选择等方面,都拥

有自主进行权衡和选择的权力;目标导向的行政,意味着法律对行政的控制,通常只能是宽泛的

目标指引而非具体的指令控制。立法提出行政活动的宽泛目标,行政对目标进行判断、权衡以及

对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选择裁量。〔63〕例如,在风险行政领域,由于立法者不具备关于风险的完

整知识,需要广泛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依法行政实际上被依裁量行政替代。〔64〕行政机关规制

风险的活动若要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价值合理性,即行

政机关设定的风险规制目标能够为公众所接受,符合民众的需求,反映民众的偏好,体现卢梭所

说的 “公意”的要求,从而具有正当性;二是工具合理性,即行政机关规制风险的手段或措施基

于精确的计算和预测,追求功效最大化,具有科学性。〔65〕风险行政背景下,行政机关通过增强

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来补强行政活动正当性。“民主—科学”的合法性框架也可以作

为自我学习型算法适用的理论基础。

3.合法性规制目的实现方式

“民主—科学”的合法性规制目的是建立公众对算法的信任。与自我学习型算法相同,诊疗

过程对于患者而言同样具有 “黑箱”性质,因此,医疗领域信任机制的构建方式可以为算法的规

制提供借鉴。医疗领域的信任建立机制有以下三个要点:(1)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能力。以医师为

例,医师培训和考核机制、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医师的执业规范要求、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对医师的监督管理及问责制度等共同建立起一个保证医师专业水准

的框架,使得公众即使无法直接评估其实际能力,也能对其建立信任。(2)保护患者的利益。医

学伦理规范和相关制度的存在使公众相信,相较于个人的经济利益,医师会将病人的利益放在首

位。美国出台了 《联邦反回扣法案》(TheFederalAnti-KickbackStatute)、《医师酬劳阳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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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SeeRobinC.Feldman,EhrikAldana& KaraStein,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heHealthCareSpace:How WeCan
TrustWhatWeCannotKnow,30 (2)StanfordLaw & PolicyReview399(2019).

参见王锡锌:《行政法治的逻辑及其当代命题》,载 《法学论坛》2011年第2期。
参见赵鹏:《知识与合法性:风险社会的行政法治原理》,载 《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参见戚建刚:《风险规制过程合法性之证成———以公众和专家的风险知识运用为视角》,载 《法商研究》2009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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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ianPaymentsSunshineAct)来监督医师从医药企业获取利益的行为,平衡患者的最大利

益与医师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3)信息的完整性。医师用于诊疗的数据的准确性、诊疗数据使

用方式的适当性、诊疗数据的可访问性、可纠错性都有助于增进患者的信任。总体而言,建立信

任的路径可以二分:一是建立患者的主体地位保障,对应要点 (2);二是建立诊疗过程的科学性

保障,对应要点 (1)(3)。两种路径大致可以分别与民主和科学相对应。

(二)自我学习型算法的民主控制要求

与保障患者的主体地位类似,自动化行政中的民主参与是为了使公众获得自尊、自主和自治

的心理。〔66〕自我学习型算法的民主控制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行政机关在制定规制人工智能

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时,应当听取公众意见,并提供充分交流意见的平台;二是在算法投入运

用阶段,拓宽公众发现、识别算法风险的渠道。

以算法治理为代表的数治主要关注工具有效性和效率,侧重于治理的事实和工具维度,对法

治的 “价值之治”侧面带来挑战。〔67〕这也导致算法治理中公众意见表达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反对人工智能立法的理由之一是缺乏精确度的法律难以满足对代码的规制需求。对此的反驳为,

法律是在民主程序中妥协的产物,在妥协的过程中,公众不断朝最适当规则的方向达成共识。〔68〕

规制算法的规则和政策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妥协和不断达成共识的过程,对算法规制的价值选择

和目标确定应当以公众的意见为依据。应当规制哪些风险、如何进行价值位阶排序,以及置于何

种议程进行规制,体现的是公众希望自己决定生活状态的意愿。〔69〕在参与过程中,公众能够从

各种视角了解和理解算法,尽可能地消除对未知风险的疑虑,增进信任。

算法决策过程的瞬时性剥夺了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向决策者表达意见的机会,算法决策的黑

箱特点使公众难以直接发现算法的技术性错误。对此,有学者提出通过建立 “前瞻性基准”

(prospectivebenchmarking)的方式对自我学习型算法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具体而言,在采取

算法决策的场景中,行政机关应当随机选取一组同类型的人工执法案例作为基准,公众能够以此

作为对比样本,对算法决策结果进行监督,及时发现算法决策中可能存在的错误。〔70〕除此之外,

行政机关应向公众提供算法查验途径,即面向用户或公众提供一个公开的查验渠道,使用户、交

易者或第三方有机会检验算法能否实现其所宣称的目标,从而对算法的运行机理建立相当程度的

了解和预期。〔71〕

(三)自我学习型算法的科学控制要求

自我学习型算法的科学性控制要求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算法的提供者和算法技术的科学

性、可靠性的保障;二是对数据可靠性的保障。在对算法提供者的控制方面,行政机关通过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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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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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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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参见沈岿:《风险规制决策程序的科学与民主》,载沈岿主编:《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第308页。

参见王锡锌:《数治与法治:数字行政的法治约束》,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SeePaulNemitz,ConstitutionalDemocracyandTechnologyintheAg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PhilosophicalTransac-
tions:Mathematical,376 (2133)PhysicalandEngineeringSciences1 (2018).

参见前引 〔65〕,戚建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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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治理,是自动化行政行为的直接责任主体,应当承担起对算法科学性的保障责任。第一,行

政机关内部应该设立专门的算法审查机构,承担算法审查、算法监测、算法纠错等具体工作。考

虑到当前阶段行政机关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有学者建议目前可依托具有相应专业人才、技术支

撑和监管能力的行业自律组织,建立起由相关行政机关负责指导、行业自律组织负责实施的算法

监管体制。〔72〕第二,行政机关在选择第三方机构共同设计算法时,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

争、公正原则,设计单位的资质、选择单位的程序和标准等信息需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

在对算法技术的控制方面,第一,建立算法标准和算法备案制度。统一的技术标准有助于确

认某种算法现阶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算法备案制度便于查明算法风险,明确责任主体。第

二,建立算法审查制度。算法设计过程需嵌入算法伦理,因此在设计阶段就应当以立法形式要求

算法通过道德审查标准,防止产生不公平后果。〔73〕第三,建立算法影响评估制度,以中立、专

业、可信的评估主体为保证,对算法设计、部署、运行的全部流程予以动态评估,在算法系统应

用之前就进行独立的社会技术分析。〔74〕第四,开发监督算法运行、监测算法技术可靠性的算法。

尽管对算法代码进行实时督导 (monitoring)和审计 (auditing),需要具备与算法生产和使用相

当或超越的技术能力,成本巨大,〔75〕但以技术控制技术既可以推动科技进步,也能有效增进公

众对科技的信任。前述控制手段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机制设计,有可能因为利益关联或认知局限等

原因阻碍算法的正常发展,因此,应当鼓励产业界、社会组织及个人创造和发展自下而上的风险

识别与防范工具。〔76〕

在对数据可靠性的保障方面,第一,利用数据集缺陷检测技术。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完

全可以为算法开发者提供数据集及训练过程检测工具,主要用于检测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集是否

存在偏差或缺陷,还可以通过一定的算法检测在数据选取、数据标注、数据清洗以及其他预处理

工作过程中是否包含了偏离算法设计目标或足以导致结果发生显著偏差的操作。〔77〕第二,提高

数据的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78〕互操作性要求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共享数据,能够更好地

满足自我学习型算法对数据数量的要求,进而提高算法的准确性。

六、结 语

在民主国家,主权统治通过双重形式的透明实现合法性:首先,人民生活在自己制定的规则之

下 (民主参与);其次,这些规则的适用能够在打开其解释黑箱的诉讼程序中提出争议 (法治)。〔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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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宾:自动化行政中算法的法律控制

这也是传统行政法中行政权获得合法性的途径,行政机关通过严格遵循依法行政原则,获得民主

正当性。自动化行政方式面临合法性危机:转译型算法在转译过程中会嵌入算法设计师的判断,

而来自私营部门的算法设计师可能尚未获得执行法律的授权,缺乏执法的合法性基础,这一问题

在自我学习型算法中更为突出;此外,当前阶段,算法决策有时在事实上超出法律的授权范围,

且缺乏畅通的救济机制。

因此,应当结合算法类型对算法进行控制。针对转译型算法,需要保证转译过程的合法性:

首先,要有上位法授权行政机关以自动化的方式在某一领域开展行政活动,从而为引入第三方共

同设计算法提供法律基础;其次,行政机关有义务细化系统所需执行的目标法律规范,以缩小转

译过程的判断空间;最后,转译过程应参考规则制定程序,符合相应程序要求。针对自我学习型

算法,传统合法性框架失去作用,应当通过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和科学性重构合法性基础,具体

控制措施也应从公众参与和算法科学的角度展开。

Abstract:Algorithminautomatedadministrationcanbedividedintotranslationalgorithmand

self-learningalgorithm,andtheuseofalgorithmisfacedwithlegitimacycrisis.Algorithmdesign-

ersinaprivatepositionembedtheirownjudgmentsintranslatinglegaleseintomachinelanguage,

creatingtheriskofrewritingthelaw.Inaddition,algorithmicdecision-makingsometimesexceedsthe

scopeoflegalauthorityinfact,andlacksthesmoothreliefmechanism.Thelegalitycontrolmeth-

odofthealgorithmshouldbeadaptedtothealgorithmtype.Itisnecessarytocontrolthetransla-

tionsubject,theclarityofthetranslatedlawandthetransparencyofthetranslationprocessin

combinationwiththenatureandtechnicalcharacteristicsofthetranslationalgorithm.Forself-

learningalgorithm,weshouldfirstestablisha “democracy-science”legitimacyframework,and

thealgorithmshouldbecontrolledfromtheperspectiveofbuildingtrustinthealgorithmsby

guaranteeingthestatusofthepublicandthescientificnatureofalgorithms.

KeyWords:automatedadministration,formallegitimacy,administrativedemocracy,administra-

tivescience,algorithmic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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